
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2021 年 3 月 30 日，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了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

规章制度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, 

审阅了相关文件，对公司此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《权利义务转让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议

案时回避表决，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公司全资子公司霸州市云谷电子科技有限公

司与广州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签署《〈设备采购合同〉之权利义务转让协议》有利

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，未侵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该事

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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